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一）办公室（政策法规科）。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息、安全、保密、政务公开等工作；组织起草相

关退役军人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承担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承担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行政

应诉等工作；承担综合性文稿起草工作；拟订退役军人事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基础设

施建设标准；指导和监督退役军人事业资金管理；承担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财务、资产管理、内部审计和退

役军人事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统计等工作；承担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劳动工资和教育培

训工作；指导退役军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组工作；与双拥科共同承担区委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二）移交安置科（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科）。拟订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政

策、计划并组织实施；承担移交地方安置的复员干部、退役士兵、残疾军人的接收安置工作；承担区级单位

计划安置和计划外选调工作；组织指导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事务的落实工作。承担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总结表

彰、荣誉奖励和信访工作；承担退役军人舆论宣传工作；配合做好指导退役军人党建工作；监督检查退役军

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承担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员的帮扶援助工作。

（三）优抚褒扬科。负责拟订全区优抚工作相关政策、规划、标准和实施细则；承担移交地方安置的军队离

退休干部、退休士官、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负责优抚对象残疾抚恤金、定期抚

恤金、定期补助金的发放管理及优待政策的落实；拟订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关人员优待政策并指导实施；指

导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的服务管理工作；推动军休服务社会化；承担残疾军人的服务管理工作；负责全区烈士

审核、申报和褒扬工作，指导优抚事业单位相关业务，开展英雄烈士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与管理；拟订军人

公墓管理维护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英雄烈士纪念活动。

（四）就业创业科。拟订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年度计划并组织实

施；组织指导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培训；组织开展就业创业促进和教育培训等工作，指导开展有关中介服务工

作；组织协调落实退役军人社会保险等待遇保障工作。

（五）双拥科。承担协调指导全区拥军优属工作，指导做好地方支持军队相关工作；负责拟订区“双拥”工

作规划、政策和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双拥”工作调查研究，提出“双拥”工作意见；负责开展“双拥

”模范城创建工作，负责开展“双拥”模范城的评比、命名工作；推进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政策法规和制度措

施的落实；承担“双拥”工作的考核、评比表彰工作。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行政编制12名。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科级领导职数8名，其中正科长（主任）5

名，副科长（副主任）3名。

江宁区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单位名称 江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级）

单位

主要职能

（一）拟订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和安置优抚等工作的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

、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

（二）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离休退休干部、退役士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

主择业、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

（三）组织指导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协调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

（四）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退役军人特殊保障政策并组织落实。

（五）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方的离休退休军人、符合条件的其他退役军人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住房保障

工作，以及退役军人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待遇保障工作。

（六）组织指导伤病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和抚恤工作，制定有关退役军人医疗、疗养、养老等机构的规划政

策并指导实施。承担不适宜继续服役的伤病残军人相关工作。组织指导军供服务保障工作。

（七）组织指导全区拥军优属工作，承担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的具

体工作。负责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和军属优待、抚恤等工作，拟订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关人

员优待政策并指导实施。

（八）负责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军人公墓管理维护、纪念活动等工作，依法承担英雄烈士保护相关工

作，审核拟列入区级重点保护单位的烈士纪念建筑物名录，总结表彰和宣扬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工作单位及

个人先进典型事迹。

（九）指导并监督检查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员的

帮扶援助工作。

（十）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一）职能转变。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应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统

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协调各方力量更好为军人军属服务，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更好地为

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做好组织保障。



全年

预算数

9512.8

9512.8

9512.8

0

0

0

0

0

0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451.15 902.3

4305.25 8610.5

110 220

45 90

15 30

294.5 589

267.5 535

1171.25 2342.5

123 246

1497 2994

77 154

45 90

650 1300

10 20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决策

计划制定

中长期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省厅、市局工作部署，进一步高标准建强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深入落实退役军人各项政策待遇，重点抓好各项重点工作。

年度目标

（一）激活退役军人服务载体效能。一是推进基层服务中心（站）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二是建立

“需求清单+服务菜单”动态匹配机制。（二）打造“戎耀江宁”志愿服务品牌。一是面向区内退役军人先进

典型、功勋模范以及先烈亲属等群体，遴选适合人员，并积极吸纳部分现役军人和军属，建立“1支区级总队

+10支街道分队+多支特色小队”的“戎耀江宁”志愿服务队体系。二是坚持分步实施、逐步覆盖的推进模

式，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持续拓展并积极推广“戎耀江宁”志愿服务品牌，激励更多退役军人积极投身

中国式现代化江宁新实践。（三）坚决守牢涉军安全稳定底线。一是加强信息互通、协同联动。二是用好领

导干部接访高位协调机制。三是建立快报快处机制。

二级指标

军人优待专项经费

业务工作专项经费

退役军人移交安置经费

企业军转干部补助资金

部分退役士兵养老补缴资金

优抚褒扬工作经费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及两节慰问

双拥工作经费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及就业创业经费

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下岗失业志愿兵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烈士陵园管理经费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5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负责现役

军人、退

役军人、

军队文职

人员和军

属优待、

抚恤等工

作。

进一步做好义务

兵优待抚恤工作

。

发放慰问金义务兵人数 ≥600人 ≥600人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二级指标

决策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机构建设



军人荣誉感获得感 提高 提高

提高社会青年踊跃参军报国的热情 提升 提升

政策知晓率/宣传度 ≥90% ≥90%

档案管理健全性 建立健全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满意度 ≥90% ≥90%服务对象满意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